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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0446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镇泰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投证券 

 

江苏恒镇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2024 年 3 月 22 日，重庆山河华道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河华道”）

与转让方李泽鑫、罗洁宏、李浩彬和张志学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李泽

鑫、罗洁宏、李浩彬和张志学持有的恒镇泰 12,529,799 股普通股股份（占恒镇泰

总股本的 62.65%）。上述转让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完成，待审批通过后

办理过户。 

本次交易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或姓名 
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李泽鑫 8,000,000 40.00% 0 0% 

罗洁宏 3,379,799 16.90% 0 0% 

李浩彬 1,000,000 5.00% 0 0% 

张志学 150,000 0.75% 0 0% 

山河华道 0 0% 12,529,799 62.65%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山河华道控制恒镇泰 12,529,799 股股份，占恒镇泰总股本

的 62.65%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，上述交易会导致公司第一

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，详见《收购报告书》。 

本次股东股份变动已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，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

内容详见 2024年 3月 26日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权益变动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2、2024-013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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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《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1）。 

二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 

 

 

江苏恒镇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3 月 26 日  

 


